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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关于做好审核评估预评估宣传工作的通知
学校各单位各部门：
9月12日至9月14日，自治区教育厅专家将进入我校开展审核评估预评估工作。根据《赤峰学院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作方案》《赤峰学院审核评估工作流程及主要任务安排》《关于做好审核评估宣传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对宣传工作的规定和要求，现将做好预评估阶段宣传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加强对本单位部门师生审核评估应知应会知识的宣传和学习，强化学习效果
各单位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以教育厅专家预评估为契机，以学校评建办统一发放的《审核评估知识手册》（分为教师版和学生版）为主要内容，充分利用所属的室内外宣传栏、展板、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QQ群、微信群等宣传媒介，结合集中学习、主题班会、知识竞赛、专题讲座等方式，在所属师生员工中广泛深入开展有关学校、二级学院在办学传统、发展规划、办学特色、人才培养目标与措施以及审核评估知识。各单位要提高认识、履职尽责完成宣传及氛围营造任务，要做到对所属教职工和学生的全覆盖，确保每一名师生熟知手册的主要内容，切实加深师生员工对有关知识的认识理解。
预评估专家组进校评估前，各单位要针对手册内容对所属的师生员工进行抽查考试。
二、营造好迎接预评估的宣传氛围
各单位各部门要彻底检查本单位文化设施、橱窗、宣传栏的形式和内容，及时撤换老旧内容，确保各类宣传设施整洁、美观。此项工作要求在9月11前完成。
宣传橱窗、展板的内容应以各单位发展规划为指导，对本单位师资队伍建设、学科建设、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人才培养、办学特色以及平台建设等成就进行宣传展示。
三、加强各单位各部门网站迎评促建栏目的建设
要切实维护好本单位本部门的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宣传阵地，及时更新反映本单位本部门关于本科教学工作的报道内容。要求各单位于9月11日前完成所属网站及各类媒体的更新。
党委宣传部将在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“赤峰学院”“微主页”下设的“审核评估”栏目、赤峰学院“理论荟”微信学习交流平台及时发布有关审核评估的学习参考材料，各单位部门要及时将学习材料转发至本单位部门的微信公众号、qq群、微信群等平台，确保每一位师生及时知晓学习内容。
四、及时报道教育厅专家对各二级学院预评估情况
各二级学院要认真制定宣传方案，统筹部署宣传力量，做好教育厅专家到本单位预评估的宣传工作。要全面报道专家对本单位开展预评估的过程，重点报道专家对本单位办学特色、工作亮点的点评，以及对做好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建议。各单位须在专家完成预评估后，尽快（不超过4个工作日）向党委宣传部报送预评估新闻，新闻要有文字和照片（照片须经严格筛选后报送，原则上不超过5张），报送方式与日常新闻报送相同。
五、做好相关舆情管理工作
各单位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学校有关舆情管理规章制度，为评建工作创造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。
六、其他相关工作
评估专家集体走访、考察，由党委宣传部负责拍照；评估专家个别走访、访谈、考察由各单位安排好工作情况记录和拍照工作，并将相关材料及时报送党委宣传部。
七、抓好落实和督查
各单位部门要高度重视预评估的宣传工作，认真安排部署并抓好落实。党委宣传部将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力度。
各单位部门要通过强有力的宣传，使全校师生员工牢固树立参与审核评估的责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全员意识，努力营造学校欣欣向荣、蒸蒸日上的良好氛围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，更加扎实的工作，更加务实的作风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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